
关于《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明确专项指挥部双办公室主任

职责分工的通知》政策性解读
一、背景依据：依据《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黎城县应急救援指挥体系的通知》（黎政办发〔2019〕37号）和2020年3月2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相关部门职责，进一步明确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防汛抗旱指挥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四个专项指挥部双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分工

二、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汛抗旱和生产安全事故四个专项指挥办公室双主任的分工，理清了“防”与“救”的职责，确保无缝对接，切实消除了责任盲区和管理漏洞。
三、主要内容：重点明确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与林业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与水利局，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与自然资源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与工信局四个双办室主任的职责分工。

四、涉及范围：各乡镇人民政府、吴家庄保护区管理中心、县直各有关单位，各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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